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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一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： 

1、召开时间：2018年 1 月 24 日 15：00 时 

2、召开地点：公司二楼会议室 

3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二、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时间和投票时间： 

1、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2、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2018 年 1 月 24 日 

3、投票时间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

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

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

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三、参加人： 

1、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15时交易结束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，在履行必要的登

记手续后，均有权出席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因故不能出

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及公

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。 

四、会议议程 

（一）审议事项  

1、关于向各合作融资机构申请 2018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； 

2、关于制定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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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； 

3、关于制定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》的议案； 

4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

宜的议案 

（二）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 

（三）大会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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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向各合作融资机构申请 

2018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理人： 

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和港口建设资金需求，根据公司 2018

年度运营情况，在与各合作融资机构（包含但不限于银行、金

融租赁公司、证券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、保理公司

等）充分协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，公司拟于 2018 年度向各合作

融资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，用于公司

办理各合作融资机构授信范围内的各类融资业务，其中单一融

资机构授信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。 

各融资机构的综合授信额度以该融资机构实际审批的额度

为准，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决定。 

请予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2018 年第一次临时 
股 东 大 会 
审 议 事 项 之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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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 

及其摘要的议案 
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理人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，提高

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，实现股东、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，充分

调动员工的积极性，实现公司可持续性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现制定《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

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和《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

案）摘要》。  

《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及《锦州

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摘要》已于 2018 年 1

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。详细内容敬

请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。 

请予审议。

2018 年第一次临时 
股 东 大 会 
审 议 事 项 之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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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制定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理人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，促进公司建立、健全激

励约束机制，有效激励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稳定和吸引核

心团队人员，有效地将股东利益、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

起，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，现制定

《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》。 

《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》已于

2018 年 1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。

详细内容敬请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。 

请予审议。 

2018 年第一次临时 
股 东 大 会 
审 议 事 项 之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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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

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
 

各位股东、股东代理人： 

为保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，董事会提请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事项：  

（一）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计划的变更和终止，包括但不限于按

照本期计划的约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，增加持有人、持有人份额变动、

办理已死亡持有人的继承事宜等事项；  

（二）授权董事会对本期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

定；  

（三）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本期计划的管理机构，并签署相关

协议；  

（四）本期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政策发生变化的，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本期计

划作出相应调整；  

（五）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，但有关文

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。  

请予审议。 

 

2018 年第一次临时 
股 东 大 会 
审 议 事 项 之 四 


